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凤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凤台县市政消火栓维护

管理规定的通知
凤政办秘〔2024〕10 号

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各乡、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

机构，各有关单位：

经县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将《凤台县市政消火栓维护管理规定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凤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4 年 2 月 22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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凤台县市政消火栓维护管理规定

第一条 为了加强市政消火栓的建设、维护和管理，明确相

关部门、单位的责任，确保公共消防安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消防法》《安徽省消防条例》和《淮南市消防安全管理规定》，

结合本县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市政消火栓，是指与城市供水管网连接，

由壳体、阀门和出水口等组成的专门用于火灾预防和灭火救援的

消防供水装置及其附属设备。

第三条 城区（城关镇、凤凰湖新区）市政消火栓建设由县

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、县水务公司、县消防救援大队，根据实际

建设需要和市政管网布局情况，每年上报消火栓建设计划，由县

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负责实施；其余乡镇市政消火栓建设由属地

乡镇负责，参照国家相关技术规范及全县建设规划实施。

涉及城市规划区内新建、改建、升级道路等需建设市政消火

栓的，由建设单位负责牵头设计、施工建设。

住宅小区及单位内部需要建设室外消火栓的，由建设单位负

责，物业公司进行管理，并按照规范设计施工。

第四条 城区（城关镇、凤凰湖新区）市政消火栓维保工作

由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牵头负责，维保情况及时建立档案；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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乡镇市政消火栓维保工作由属地乡镇负责，维保情况定期报县城

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备案。

涉及城市规划区内新建、改建、升级道路的单位建设的市政

消火栓维保工作，由建设单位验收合格后移交县城市管理行政执

法局负责。

第五条 县住建局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县财政局、县公

安局、县交通局、县重点工程建设服务中心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，

协同做好市政消火栓的建设维护管理工作。

县消防救援大队负责市政消火栓建设维护的监管。

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经常进行消防宣传教育，提高公

民爱护消火栓的意识。

第七条 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、县水务公司和各乡镇，应

当根据市政消火栓建设规划每年上报经费预算（包括新建、维保

等经费），经费列入县财政预算并统一保障。

第八条 市政消火栓的规划由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、县消

防救援大队、县水务公司，根据实际建设需要和市政管网布局情

况编制。市政消火栓应当与市政基础设施同步规划、同步设计、

同步建设。现有市政消火栓不足的各责任主体应当及时补建。

改建、扩建市政供水管网的规划设计方案，应当包括市政消

火栓的规划设计。

第九条 市政消火栓及其给水管线的布局、定点、建设标准

应当符合国家的工程建设消防技术规范和标准，市政消火栓的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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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应当统一。

市政消火栓建成后，建设单位应联合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

局、县消防救援大队和县水务公司共同验收（验收单见附件 1），

合格后移交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进行管理（移交单见附件 2），

并及时建立消火栓档案，报县消防救援大队备案。

第十条 市政消火栓应当设置统一明显的标志。

第十一条 市政消火栓应当确保完好和有效使用。每季度维

护、保养应当不少于一次。市政消火栓损坏的应当及时更换、修

复。

市政消火栓不适应灭火救援实际需要的，应当增建、改建或

者进行技术改造。

第十二条 市政消火栓的维护管理应当符合下列要求：

（一）统一编号、建档；

（二）完好，无部件缺损；

（三）定期油漆，无油漆剥落和生锈；

（四）栓体的栓口、阀轴、闷盖启闭灵活，无锈死、漏水；

（五）每年定期试水两次，并清除井室内的污水、杂物。

第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拆除、改变和停用市政

消火栓。确需拆除、改变的，应当经产权单位同意后，报县消防

救援大队备案并不得影响消防安全。

第十四条 县消防救援大队在消防监督检查或者灭火救援中

发现市政消火栓不符合灭火救援使用要求的，应当书面报告县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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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政府。

县人民政府接到报告后应当及时核实情况，组织或者责成有

关部门、单位采取措施，予以整改。

第十五条 市政消火栓专供消防和应急救援工作使用，任何

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使用。

因园林绿化、市容环卫等确需使用市政消火栓的，使用单位

需提前向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报备。

市政供水管网因故障或维修需要停水的，供水企业应当事先

告知县消防救援大队。

第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行为：

（一）擅自开启市政消火栓；

（二）埋压、圈占、遮挡市政消火栓；

（三）在市政消火栓 5 米范围内堆物、设摊、停车和建造建

（构）筑物等影响灭火救援；

（四）其他妨害灭火救援使用市政消火栓的行为。

第十七条 县人民政府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违反本规定，由本

级人民政府、上级人民政府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监察机关依据

职责责令改正，通报批评，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

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。

第十八条 违反本规定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县消防救援

大队责令改正，对单位处以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；对个

人处以警告或者五百元以下的罚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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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损坏、挪用或者擅自拆除、停用市政消火栓的；

（二）埋压、圈占、遮挡市政消火栓的；

有前款第（二）项行为的，经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，强制执

行，所需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。

第十九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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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市政消火栓建设项目验收单

项目

基本

情况

项目名称

（地址）

XX市政消火栓建设项目（凤台县城关镇 XX 路与 XX
路交口向西 XX 米）

建设单位

项目建设主体单位

自评情况（项目建

设、设计、施工、

监理等单位）

建设项目验收内容 验收情况

1 消火栓的规格、型号

2 消火栓安装位置

3 消火栓压力

4 消火栓防冻保温材料的质量、性能

5 栓口安装高度允许偏差（±20mm）

6 消火栓稳定牢固性

7 消火栓栓体垂直度

8 其他验收情况

验收情况综合评定 ☐合格 ☐不合格

各部
门验
收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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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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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市政消火栓使用管理移交单

为进一步推进全县市政消火栓建设工作，理顺市政消火栓在

建设、使用、维护等方面的工作职责，现将 XX 市政消火栓（地

址： ，消火栓编号： ）交付 XXXXXXXXXX

（单位）维护管理，具体移交资料如下：

一、市政消火栓设计、施工项目资料；

二、市政消火栓验收项目资料。

本移交书一式两份，双方各持一份，自双方签字盖章后即生

效，视为市政消火栓正式移交使用。

移交方： 接收方：

（签章） （签章）

时 间： 时 间：


